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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及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4年招收大學院校社會工作學系實習生實施計畫 

一、目的：提供各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學系學生機構實習機會，藉由社會

工作實務操作培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 

二、實習對象：各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學系之大三或大四在學學生。 

三、實習期間：114年 7月至 8月暑假期間，時數至少 320小時。（每週實

習 5天，每天 8小時，必要時配合例假日彈性調整。） 

四、實習督導資格：社工督導、高級社工師、社工師、社工督導員、具社工

師證照之社工員。（需具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年資二年以上） 

五、實習單位、名額及實習內容：合計 6名。 

（一）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 5名（安平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2名，新豐區、

南門區及安南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各 1名）：脆弱家庭等個案服務、

方案活動協助及社區宣導活動等學習。 

（二）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名（第二區 1名）：了解保護性案件的

服務內容流程、跟訪各式不同保護案件。 

六、實習督導：由各實習單位指派社工督導、高級社工師、社工師、社工督

導員或具社工師證照之社工員擔任，事先審核實習計畫帶領實習學生認

識環境及各單位業務，並與實習學生共同研擬實習計畫、期程，提供適

當之實務工作機會，督導實習學生分享實習心得。 

七、實習申請程序： 

（一）申請日期：社會局網站公告日起至 114年 3月 15日止。  

（二）應備文件：請裝訂成冊，1式 3份。 

   １、履歷、自傳：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含照片）、家庭狀況、求學經

歷、社團或志願服務經驗等。 

   ２、實習計畫書：內容包含實習動機、實習計畫、自我期許及對機構

之期待等。（檢附在校成績單） 

（三）備妥上述資料後於截止收件日前，由學校統一向本局提出申請。 

（四）相關資料由各實習單位審查並另案通知面試，錄取結果於本局網站公

布並函知學校及實習同學。  

 

 



 2

 

八、實習相關規定： 

（一）實習時數計算：每天 8小時（上午 08：00~中午 12：00，下午 1：

30~下午 05：30），每週（週一至週五）40小時為原則。實習期間須

配合實習單位之要求，若遇假日支援實習單位之活動，則可列入實習

時數之計算。  

（二）實習期間差勤管理：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準用本局之人事管理相關規

定，實習生應準時上下班打卡或簽到退，並接受單位主管及督導之指

導。實習期間除意外事件或病假外，不得隨意請假；因故必須請假

時，應以書面同時向督導及學校督導老師請假，不論請假時數多寡，

事後應補足請假之時數。 

（三）參與團督、討論會與個督：實習生應準時參與團督、討論會及個別督

導，若不克參加者，需事先請假。 

（四）實習單位於假日辦理活動，需協助支援時，得配合假日上班。  

（五）準時繳交相關紀錄：實習生須按時繳交實習作業給實習督導評閱，遲

交或缺交者視同未繳。實習作業包括：實習週記或日誌、讀書報告、

實習心得總報告及個案(或團體)紀錄；學校督導老師及機構督導認為

必要時，得依實習需要另要求作業。 

（六）實習最後一週繳交實習總心得報告電子檔及紙本，送業務單位彙整歸

檔。 

（七）實習期間若有未遵守規定或表現欠佳之情事，本局得中止實習，並通

知學校。  

（八）於外出訪視或參加活動時，注意自身之安全，如有任何問題，應主動

向督導報備及諮詢；實習期間之平安保險與意外險由學校逕行辦理，

並於實習報到日送繳相關文件影本供實習單位存參。  

九、實習講習：由業務單位統一辦理，使各實習生認識業務內容、福利措施

及相關實習規定。  

十、實習成績：實習結束後，由本局實習督導及業務單位予以評量。 


